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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北京交通大学关于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的

有关规定》（自 2020级开始实施），要求申请免试研究生基本条件包括

“已经取得的综合素质培养学分满足《北京交通大学本科生综合素质培养

实施方案》规定的要求”并且在普通推免中，综合素质与个性发展模块在

总成绩中占比 3%，采用百分制记载成绩。现对“满足《方案》要求”、

“学生修读综合素质培养实施方案获得的成绩”以及“学生综合素质与表

现评分的认定方案”三部分进行说明。

此处提到的方案即《北京交通大学本科生德育与全面发展培养实施

方案》。为更好地落实此方案，运输学院进一步细化设计了《北京交通大学

交通运输学院本科生德育与全面发展培养实施方案》，方案采用积分制，

学生通过参加综合素质实践项目获得相应积分，要求学生在校期间修满 6积

分，其中各学年学生应修积分建议为：一年级 2积分，二年级 2积分，三

年级 1积分，四年级 1积分。

将学生申请推免时已获得 5积分，作为申请的基本条件之一。

综合素质与个性发展模块满分为 100分，占推免总成绩的 3%。

学生修读综合素质培养实施方案最多可获得 60分。取学生综合素质

实施方案中第一课堂两门全覆盖课程“核心价值观与公民素养教育”与

“学生综合素质实践”加权平均成绩，再乘 60%折算得出此部分成绩。课

程成绩以第一次成绩为准，重修成绩不参与计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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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合素质与个性发展模块满分为 100分，占推免总成绩的 3%。

学生综合素质与表现评分最多可获综合素质与个性发展模块中 20

分，依据如下原则进行评分：

在校期间满足如下七类条件之一可加分：

第一类：

学习勤奋进取，热心服务同学，并获得以下荣誉称号之一：

获得省部级及以上“优秀学生干部”荣誉称号，可加 8分；

获得校级“优秀学生干部”荣誉称号，可加 4分。

第二类：

理想信念坚定，工作表现优异，并获得以下荣誉称号之一：

获得省部级及以上“优秀共青团干部”或“优秀共青团员”荣誉称

号，可加 8分；

获得校级“优秀共青团干部”荣誉称号，可加 4分；

获得校级“优秀共青团员”荣誉称号，可加 3分。

第三类：

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，并获得以下荣誉称号之一：

获得省部级及以上“优秀共产党员”或“优秀党务工作者”荣誉称

号，可加 10分；

获得校级“优秀党务工作者”或“优秀共产党员”荣誉称号，可加

5分。

第四类：

学习认真勤奋，工作细致负责，获得以下院级荣誉称号之一：

获得院级“优秀共产党员”荣誉称号，可加 4分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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获得院级“优秀学生干部”、“优秀共青团干部”荣誉称号，可加

3分；

获得院级“优秀共青团员”荣誉称号，可加 2分。

第四类表现加分上限为 6分，且若同一学年获得院级以上的相应荣

誉称号，则按照前三类对应细则加分，院级奖项不加分。

第五类：

积极参与社会实践，弘扬实干精神，获得以下荣誉称号之一：

获得省部级及以上优秀实践个人，可加 8分；

获得校级暑期社会实践优秀个人（团长）/寒招团长、副团长一等二

等三等奖/军训优秀学生干部，可加 2分；

获得校级暑期社会实践优秀个人（团员）/寒招优秀实践个人/军训

优秀实践个人，可加 1分。

注：第五类表现上限为 8分，由于暑期社会实践优秀个人证书不区

分团长和个人，按照学校学院报名信息确定。

第六类：

参加运输学院学生工作组组织或指定的校、院比赛（不含学科竞

赛），或由学院推荐至省部级及以上的比赛并获得奖项，此类比赛包括

但不限于学校运动会、学院运动会、军训、一·二九文艺汇演等，具体

赛事以通知发布时的说明为准，其中学校“十佳志愿者”、“十佳团支

书”按照校级一等奖进行加分。个人获奖加分参照下表：

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

国家级 6 5 4

省部级 4 3 2

校级 2 1 0.5

院级 1.5 0.5 0.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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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类表现加分上限为 10分。

若团体获奖，团队整体加分分值为上述标准的 2倍，团队内成员加

分自行分配，成员加分上限不得超过团体得分的 60%。

第七类：

参与学院重大活动专项筹备组织工作并作出突出贡献的同学，按照

其贡献度对其加分 1-5分/次，由运输学院学生工作组统筹公示。

不同学年获得上述荣誉或者同一学年获得两个及以上不同类别荣誉

的，可累计加分；对于前四类表现，同一学年获得两个及以上同类别荣

誉的，取最高项加分；对于第五类表现，同一学年获得两个及以上荣誉

的，取最高项加分，不同学年可累加；同一学年获得两个及以上第六类

荣誉的，可累计加分。

本细则根据每年执行情况予以修订，具体执行办法以推免当年公示

细则为准。

本细则的最终解释权归交通运输学院学生工作组所有。

北京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学院

2024年 6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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